
一、有關同仁辦理財務(物)採購事宜請配合以下步驟處理: 

(一)、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14年5月28日主會財字第1141500398B號函，各機關

取得電子發票證明聯辦理經費報支，請透過會計或相關系統檢核功能進行檢核

或審核時應多加注意，避免重複報支情事。 

(二)、為避免重複報支情事，請採購同仁配合就源發票輸入。 

採購人請購單經校長批示辦理，採購完取得發票後，請先將發票或收據號碼、

日期及受款人等資訊輸入至電腦請購系統，再進行紙本核銷流程。 

操作範例如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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